
 

 

第五條附表二 

復審人住居地區 在途期間 

亞洲 三十七日 

澳洲 四十四日 

美洲 四十四日 

歐洲 四十四日 

非洲 七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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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國防部國規委會字第114021688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7條；並自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施行之日施行　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八日行政院院授人培字第11430259621號令發布「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」定自一百十四年八月六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軍人權益事件復審扣除在途期間辦法§5


